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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保險給付溢發誤發追繳及呆帳管理作業程序 
國防部110年3月11日國人勤務字第1100053322號令頒 

一、為使軍人保險承保機構處理軍人保險給付溢(誤)發之追繳、控管及呆帳時

有所依循，以維護軍人保險債權，特訂定本程序。 

二、 用詞定義： 

(一)債務人：指註銷退伍未返還已領退伍給付或退費之軍人保險被保險人(以下

簡稱被保險人)，及溢(誤)領軍人保險各項給付之被保險人或受益人。 

(二)承保機構：指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三)要保機關：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機關、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公立學校、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其他依法

進用軍人之機關(構)行政法人。 

(四)給付核定權責機關：指核定各項軍人保險給付權責單位。 

三、辦理時機： 

債務人有未返還註銷退伍應返還之已領退伍給付或退費或溢領各項保險給

付之情形，要保機關及承保機構應依本程序辦理款項收繳、債權管控及帳

務處理作業。 

四、追繳作業： 

(一)追回已給付款項： 

1.註銷退伍案件： 

(1)被保險人之要保機關應將註銷退伍文令副知承保機構；承保機構於註銷

退伍生效次日起九十日內，追回債務人已領之軍人保險退伍給付或退費。

債務人未依限繳還，承保機構應函請要保機關通知債務人限期繳還。 

(2)要保機關登載之保險年資、階級或受益人等資料錯誤，致肇生各項保險

給付或退費有溢(誤)發情事時，要保機關應於發現錯誤之次日起七日內，

註明溢（誤）發原因及更正日期後，函知債務人，並副知承保機構管制

後續款項收繳。 

(3)承保機構資料登載錯誤致肇生溢(誤)發各項保險給付或退費時，承保機

構應於發現錯誤時，即核算債務人應繳回之金額及完成資料修正，並於

十個工作日內以雙掛號寄發「限期還款函」通知債務人，並副知要保機

關及給付核定權責機關。 

(二)逾期返還款項債權催繳： 

1.承保機構接獲要保機關通知，應即核算債務人應繳回之金額，並於十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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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內以雙掛號寄發「限期還款函」通知債務人，並副知要保機關及給付

核定權責機關。 

2.債務人應於收到「限期還款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匯款或金融機構轉

帳方式一次返還全數金額。 

五、債務人未返還溢（誤）發金額之處理程序： 

(一)承保機構應於還款期限屆滿未獲清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管轄之行政法

院提起行政訴訟，俟獲勝訴判決確定取得執行名義後，再向管轄之地方法

院行政訴訟庭聲請強制執行。 

(二)承保機構聲請強制執行前應先向國稅局調查債務人財產及所得，求償金額

包含未清償之本金及利息債權、訴訟、強制執行等程序費用（但不包含律

師委任費及書狀費）。 

(三)承保機構聲請強制執行，如債務人查無財產及所得可供追償者時，已取得

債權憑證案件，應自取得債權憑證之次日起，每年調查債務人名下財產及

所得，經查獲債務人有財產及所得，再移送強制執行。 

六、帳務處理程序： 

(一)逾期返還款項債權發生時，應提列為其他應收款，債務人繳還款項或強制

執行收回款項時予以註銷。 

(二)各項逾期返還款項債權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承保機構清查相關佐證

文件，完成相關原因及責任查證，經報請軍人保險監理會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後辦理帳務註銷，並由國防部主計局函知審計部備查： 

1.執行費用接近或可能超過可受償金額，執行無實質效益。 

2.已取得債權憑證案件，逾五年仍查無財產或所得可供追償。 

3.逾期返還款項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致請求權消滅。 

(三)帳務註銷或轉銷後，如債務人主動繳還逾期返還款項時，應更正資料。 

七、會計處理方式： 

(一)逾期返還款項債權之會計處理方式及借、貸記載如下： 

1.逾期返還款項債權發生時：「借：其他應收款」；「貸：保險給付。」 

2.債務人繳還款項或強制執行收回款項時：「借：銀行存款」；「貸：其他

應收款。」 

3.收到債權衍生之利息、訴訟及強制執行費用時：「借：銀行存款」；「貸：

其他作業外收入。」 

(二)經軍人保險監理會委員會議同意帳務註銷或轉銷後之會計處理方式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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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記載如下：「借：整理支出」；「貸：其他應收款。」 

(三)帳務註銷或轉銷後，如債務人主動繳還款項時，會計處理方式及借、貸記

載如下：「借：銀行存款」；「貸：整理收入。」 

八、 注意事項： 

(一)溢領各項保險給付案件，無法一次還款之債務人，得於接到「限期還款函」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填具「軍人保險給付分期繳款申請書」(如附件)向承

保機構申請分期還款： 

1.每月為一期，分期期數以六十期為限。 

2.每期以分期之平均金額繳交；有百元以下之餘數，併入第一期繳交。 

3.債務人應於每月五日以前繳納當期款項。 

4.經承保機構同意分期還款，應通知債務人，並副知要保機關，另函知給付

核定權責機關備查。承保機構應管制分期繳款人員繳款紀錄，分期還款者

未依期限繳款，承保機構應於當月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債務人於文到七日

內繳款。有二期未繳款者，未到期之期數，視為均已到期。承保機構應於

十個工作日內發「限期還款函」，通知債務人於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全

額還款。 

5.債務人於分期還款期間再度請領軍人保險退費等保險給付時，未到期之分

期期數與應繳還之餘款應一次繳納，或由承保機構自應予給付之款項內扣

除。 

(二)承保機構應將逾期返還債權催繳相關帳務處理，納列每月會計報表揭露並

將逾期返還債權之催繳、依法追償(含債權憑證)彙整紀錄及帳務處理情形，

並納入專夾備查，檔案永久保存。 

(三)各項逾期返還款項債權案件全案資料，承保機構及相關機關均應歸存檔案

管理部門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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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軍人保險給付分期繳款申請書 

一、為申請人             溢領（或錯領）軍人保險 給付計新臺幣（以下同）

______________元整，需返還前揭款項，因一時無法返還全部款項，爰申

請按下列各款規定分期還款：  

(一)申請人應於民國      年      月前，清償頭期款額，計__________

元整。其餘金額計分期〈每月為一期〉，每期應繳還__________元整。  

(二)每期給付日期，自民國      年      月1日起，每月5日前給付1期。  

二、申請人應於每月5日前，以匯款或金融轉帳等方式向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承保機構）繳納當期款項（請將分期款項匯入臺灣銀行大安分

行，戶名：臺銀人壽辦理軍人保險準備金運用專戶、帳號：086001020188，

並註明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聯絡電話）。  

三、申請人於清償期間，未依期限繳款者，經承保機構通知限期繳納，申請人

應將未繳納之該期金額一次付清，並後續依約按期繳款，後續再次未依期

限繳款者，視為逾二期未繳，申請人喪失分期清償之權利，應就全部未付

款金額負一次清償之責。  

四、申請人應提供有財力之連帶保證人，保證確實履行本申請書所載一切條款，

保證人願負連帶清償責任，此保證人應經承保機構認可。  

五、若申請人未按期繳還款項，連帶保證人_________須負連帶清償之責。  

六、本申請書壹式三份，申請人、承保機構及連帶保證人各執乙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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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法定代理人及連帶保證人已詳閱、確實瞭解並同意本申請書之內容。

確認並同意簽名如下：  

此致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法定代理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法定代理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連帶保證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